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1號

抗  告  人  甲（中文名：○○○）

相  對  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植熙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鑑定報告無效(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抗告

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審訴字

第2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本案係針對相對人於民國110年11月受囑

託就被害人A女為精神鑑定，以判斷被害人是否有創傷後壓

力症後群，嗣伊因該鑑定報告被判有罪，惟該鑑定過程不符

專業規範，故提起確認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訴訟，是本件應

屬非財產權訴訟，原裁定認屬財產權訴訟，且訴訟標的價額

不能核定，而以新台幣(下同)165萬元核定，顯有錯誤，為

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

規定所謂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以書狀陳述其

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查本

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

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另於114年7月3通知相

對人於文到7日內陳述意見，並於同年月4日送達，有送達回

證可憑(本院卷第31至33頁)，相對人逾期未表示意見，是本

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先予敘明。

三、又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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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

定自明。而有關確認鑑定報告無效之訴，究屬因財產權或非

因財產權涉訟，端視鑑定報告之內容而定，如內容係有關非

財產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無親子、血緣關係等是），

核屬非因財產權訴訟；至內容為關於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

者，則為因財產權涉訟。經查：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相對人

於111年1月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有民事確認

之訴狀可參(原審審訴卷第7頁)，而有關上開鑑定報告係為

鑑定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以佐

證被害人遭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可否採信，此有本院110年

度侵上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原審審

訴卷第49至53、103至117頁)。是此一報告內容乃為鑑定被

害人之身體狀況，自與親子、血緣等身份關係無涉，依前揭

說明，非屬因非財產權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依抗告

人於起訴時之利益計算，惟因抗告人就此一法律關係所受利

益之客觀價值不能核定，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之規定，

應核定為165萬元。原裁定依此而為核定，並無違誤，抗告

意旨指摘原裁定有誤，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楊國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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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秦富潔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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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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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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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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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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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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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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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1號
抗  告  人  甲（中文名：○○○）
相  對  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植熙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鑑定報告無效(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2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本案係針對相對人於民國110年11月受囑託就被害人A女為精神鑑定，以判斷被害人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後群，嗣伊因該鑑定報告被判有罪，惟該鑑定過程不符專業規範，故提起確認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訴訟，是本件應屬非財產權訴訟，原裁定認屬財產權訴訟，且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而以新台幣(下同)165萬元核定，顯有錯誤，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另於114年7月3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內陳述意見，並於同年月4日送達，有送達回證可憑(本院卷第31至33頁)，相對人逾期未表示意見，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先予敘明。
三、又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自明。而有關確認鑑定報告無效之訴，究屬因財產權或非因財產權涉訟，端視鑑定報告之內容而定，如內容係有關非財產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無親子、血緣關係等是），核屬非因財產權訴訟；至內容為關於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者，則為因財產權涉訟。經查：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11年1月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有民事確認之訴狀可參(原審審訴卷第7頁)，而有關上開鑑定報告係為鑑定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以佐證被害人遭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可否採信，此有本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原審審訴卷第49至53、103至117頁)。是此一報告內容乃為鑑定被害人之身體狀況，自與親子、血緣等身份關係無涉，依前揭說明，非屬因非財產權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依抗告人於起訴時之利益計算，惟因抗告人就此一法律關係所受利益之客觀價值不能核定，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之規定，應核定為165萬元。原裁定依此而為核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有誤，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楊國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1號

抗  告  人  甲（中文名：○○○）

相  對  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植熙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鑑定報告無效(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抗告

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審訴字

第2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本案係針對相對人於民國110年11月受囑

    託就被害人A女為精神鑑定，以判斷被害人是否有創傷後壓

    力症後群，嗣伊因該鑑定報告被判有罪，惟該鑑定過程不符

    專業規範，故提起確認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訴訟，是本件應

    屬非財產權訴訟，原裁定認屬財產權訴訟，且訴訟標的價額

    不能核定，而以新台幣(下同)165萬元核定，顯有錯誤，為

    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

    規定所謂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以書狀陳述其

    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查本

    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

    ，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另於114年7月3通知相對

    人於文到7日內陳述意見，並於同年月4日送達，有送達回證

    可憑(本院卷第31至33頁)，相對人逾期未表示意見，是本件

    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先予敘明。

三、又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

    定自明。而有關確認鑑定報告無效之訴，究屬因財產權或非

    因財產權涉訟，端視鑑定報告之內容而定，如內容係有關非

    財產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無親子、血緣關係等是），

    核屬非因財產權訴訟；至內容為關於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者

    ，則為因財產權涉訟。經查：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1年1月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有民事確認之

    訴狀可參(原審審訴卷第7頁)，而有關上開鑑定報告係為鑑

    定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以佐證

    被害人遭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可否採信，此有本院110年度

    侵上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原審審訴

    卷第49至53、103至117頁)。是此一報告內容乃為鑑定被害

    人之身體狀況，自與親子、血緣等身份關係無涉，依前揭說

    明，非屬因非財產權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依抗告人

    於起訴時之利益計算，惟因抗告人就此一法律關係所受利益

    之客觀價值不能核定，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之規定，應

    核定為165萬元。原裁定依此而為核定，並無違誤，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有誤，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楊國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1號

抗  告  人  甲（中文名：○○○）

相  對  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植熙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鑑定報告無效(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2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本案係針對相對人於民國110年11月受囑託就被害人A女為精神鑑定，以判斷被害人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後群，嗣伊因該鑑定報告被判有罪，惟該鑑定過程不符專業規範，故提起確認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訴訟，是本件應屬非財產權訴訟，原裁定認屬財產權訴訟，且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而以新台幣(下同)165萬元核定，顯有錯誤，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另於114年7月3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內陳述意見，並於同年月4日送達，有送達回證可憑(本院卷第31至33頁)，相對人逾期未表示意見，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先予敘明。

三、又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自明。而有關確認鑑定報告無效之訴，究屬因財產權或非因財產權涉訟，端視鑑定報告之內容而定，如內容係有關非財產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無親子、血緣關係等是），核屬非因財產權訴訟；至內容為關於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者，則為因財產權涉訟。經查：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11年1月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有民事確認之訴狀可參(原審審訴卷第7頁)，而有關上開鑑定報告係為鑑定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以佐證被害人遭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可否採信，此有本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原審審訴卷第49至53、103至117頁)。是此一報告內容乃為鑑定被害人之身體狀況，自與親子、血緣等身份關係無涉，依前揭說明，非屬因非財產權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依抗告人於起訴時之利益計算，惟因抗告人就此一法律關係所受利益之客觀價值不能核定，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之規定，應核定為165萬元。原裁定依此而為核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有誤，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楊國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